
南京审计大学文件
南审校发〔2024〕133 号

关于印发《南京审计大学本科课程评估实施

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单位、各部门：

为完善学校教学质量评估机制，不断推动课程教学改革、提

升课程建设水平与质量，特制定《南京审计大学本科课程评估实

施办法（试行）》，经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

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南京审计大学

2024 年 4 月 3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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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审计大学本科课程评估实施办法
（试行）

为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以及《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

革总体方案》《关于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

量的意见》《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实施方案

（2021-2025年）》《关于一流本科课程建设的实施意见》等文

件精神，持续健全教学质量保障体系，切实加强课程建设质量评

估工作，全面提升课程建设质量，特制订本办法。

一、评估对象

课程评估对象为列入学校本科人才培养方案的各类课程。原

则上省级及以上一流课程、课程思政示范课程自获批之日起五年

内可免评。根据《南京审计大学本科课程质量评估标准（试行）》

（附件）要求，重点对课程目标、课程教学、课程团队、课程资

源、课程考核等方面进行系统性评价和质量分析。

二、评估原则

（一）目标导向原则。贯彻OBE理念，以学生发展为目标，

体现价值塑造、能力培养和知识传授的有机融合，有效支撑人才

培养目标和毕业要求的达成。

（二）强化管理原则。发挥学院（教学部）、基层教学组织

等在课程建设质量评估中的关键作用，强化评估对课程教学质量

提升的反馈作用，持续推进课程建设质量保障机制建设。

（三）质量导向原则。强化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融入课程思

政，强调课程建设的“两性一度”要求，注重课程目标、课程内容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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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学方法和考核手段的持续改进，推进现代信息技术与教学深度

融合。

三、评估程序

（一）院级评估。课程组对照《南京审计大学本科课程质量

评估标准（试行）》，开展自评自查工作，对课程建设情况进行

分析与总结，撰写课程自评报告。学院（教学部）负责检查和指

导课程自评工作有序开展，对课程自评情况进行审核把关，遴选

推荐本单位参评课程。

（二）校级评估。学校组织专家通过审阅课程自评报告、人

才培养方案和课程教学大纲、检查课程资源建设，调阅课程教学

档案、听课看课等方式，多角度审视课程建设质量，形成评审意

见。

（三）意见反馈。学校通过现场反馈或书面反馈等方式将评

估结果和改进要求及时反馈给学院（教学部）。

（四）持续改进。课程组在充分吸收专家意见、建议的基础

上，坚持问题导向，明确改进思路，积极落实改进措施，学院（教

学部）跟踪督查改进效果，确保改进取得实效。

四、评估结果与应用

（一）评估结果

评估结果分 “优秀”、“良好”、“合格”、“不合格”四个等级。

评估过程中如发现课程组教师有师德师风问题或评估材料弄虚

作假的，予以“一票否决”，给予“不合格”结论。

（二）结果应用

校级评估结论为“优秀”的课程，纳入学校教学奖励范畴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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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在教学改革立项、课程建设立项等方面给与优先考虑。每年学

院（教学部）获得优秀课程占参评课程的比例将纳入本单位年终

教学工作考核。

校级评估结论为“不合格”的课程，应限期进行整改，一年

后提交课程改进报告，两年内必须重新参加评估。

五、附则

本办法自颁发之日起执行，由教师发展与教学评估处、教务

处负责解释。

附件：南京审计大学本科课程质量评估标准（试行）

南京审计大学校长办公室 2024 年 4 月 30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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